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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点强化班

一、法律基本原理+民事法律制度

【考点 1】法律渊源

种类 类别/举例 制定机关

宪法 《宪法》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法律 《……法》 全国人大及常委会

法规 行政法规 《……条例》 国务院

地方性法规 地方人大及常委会

规章

部门规章 《支付结算办法》 国务院的组成部门及其直属机构

地方政府规章 《福建省食品生产加工小作坊监督管

理办法》

“有权制定”规章的地方人民政府

司法解释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

和国刑事诉讼法>的解释》

（1）最高人民法院

（2）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际条约和协定 双边投资保护协定 国家之间

【考点 2】法律规范

1、法律规范是法律构成的基本单位，具体体现法律的属性，实现法律的功能。

2、法律规范不同于法律条文，法律规范是法律条文的内容，法律条文是法律规范的表现形式。

3、法律规范是法律条文的主要内容，但法律条文的内容还可能包含其他法要素（如法律原则）。

4、法律规范与法律条文不是一一对应的。

【考点 3】自然人的权利能力 VS 行为能力

自然人

权利能力 始于出生，终于死亡

行为能力

完全行为

能力人

18 周岁以上（≥18 周岁）

16 周岁以上（≥16 周岁），不满 18 周岁（＜18 周岁），以自己的

劳动收入作为主要生活来源。

限制行为

能力人

8 周岁以上（≥8 周岁）的未成年人

不能完全辨认自己行为的人

无行为

能力人

不满 8 周岁（＜8周岁）的未成年人

（完全）不能辨认自己行为的人

【考点 4】法律关系

1.法律关系的主体（自然人、法人、非法人组织、国家）

2.法律关系的客体（物、行为、人格利益、智力成果）

【考点 5】法律事实 VS 法律行为 VS 事实行为 VS 事件

法律事实是指法律规范所规定的，能够引起法律后果即法律关系产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现象。

1、事件

事件是指与当事人意志无关，但能够引起法律关系发生、变更和消灭的客观情况。

（1）人的出生与死亡。



（2）自然灾害与意外事件。

（3）时间的经过（诉讼时效）。

2、行为

行为指以权利主体的意志为转移，能引起法律后果的法律事实。根据行为是否属于表意行为：

（1）法律行为，即以行为人的意思表示为要素的行为。（如：结婚、订立）

（2）事实行为，与表达法律效果、特定精神内容无关的行为。（如：创作行为、侵权行为）

【考点 6】中国共产党第 20 次全国代表大会（2023 年新增）

1、党的二十大报告将“基本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全过程人民民主制度更加健全，基本建成

法治国家、法治政府、法治社会”确定为到 2035 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之一。

2、二十大报告强调 4 个方面:

（1）完善以宪法为核心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

（2）扎实推进依法行政;

（3）严格公正司法;

（4）加快建设法治社会。

【考点 7】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VS 双方（多方）民事法律行为

（1）单方民事法律行为

根据一方当事人的意思表示而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

【举例】委托代理的撤销、无权代理的追认、订立遗嘱、授予代理权等。

（2）双方（多方）民事法律行为

根据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当事人意思表示一致或者多数决而成立的民事法律行为。

【举例】合同、决议。

【考点 8】几类法律行为

1、有效的法律行为

（1）行为人具有“相应”的民事行为能力。

（2）行为人的意思表示真实。

（3）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不违背公序良俗。

2、无效的法律行为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2）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3）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4）违反强制性规定或者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3、可撤销民事行为

区别 可撤销 无效

效力不同 在撤销前已经生效 当然无效、自始无效。

主张主体不同 由撤销权人以撤销行为为之，法院不主动干预。 司法、仲裁机构可在诉讼中主动宣

告其失效。

行为效果不同 撤销权人对权利行使拥有选择权，一经撤销，自行为

开始时无效。

自始无效、绝对无效。

情形不同

（1）重大误解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

（2）显失公平的民事法律行为

（3）欺诈、胁迫而为的民事法律行为

（1）无民事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的

（2）以虚假意思表示实施的

（3）恶意串通损害他人利益的

（4）违反强制性规定或公序良俗

行使时间不同 撤销权行使有期限限制 不存在时间限制

【注意】撤销权的行使期限：



类型 期限

重大误解 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90 天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自民事法律行为

发生之日起 5年内没有行

使撤销权，撤销权消灭。

显失公平 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 1 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欺诈

胁迫 自胁迫行为终止之日起 1 年内没有行使撤销权

4、效力待定的法律行为

（1）无权代理；

（2）限制行为能力人独立实施的行为（非纯受益或符合年龄智力精神状况）

【考点 9】附条件 VS 附期限的法律行为

1、条件的特征

（1）必须是将来发生的事实。（自然现象、事件或人的行为）

（2）必须是将来不确定的事实。

（3）应当是双方当事人约定的。

（4）条件必须合法。

（5）条件是可能发生的事实。（2023 年新增）

2、附条件与附期限的法律行为区分

（1）附条件的法律行为：该法律行为效力的产生或消灭具有不确定性。

（2）附期限的法律行为：该法律行为效力的产生或消灭是确实的、可预知的。

【解释】“期限”是一定会届至的，“条件”不一定会成就的。

【考点 10】代理权滥用 VS 无权代理

滥用代理权 无权代理

（1）自己代理（？）

（2）双方代理（？）

（3）代理人与相对人恶意串通（X）

（1）没有代理权的代理行为（？）

（2）超越代理权的代理行为（？）

（3）代理权终止后的代理行为（？）

【解释】构成“表见代理”情形的，则该代理行为有效。

【考点 11】诉讼时效中止 VS 诉讼时效中断

发生事由 发生期间 时效计算

中止

（1）不可抗力

在诉讼时效期

间的最后 6个

月内发生

“暂停”+“中止原因

消除之日起满6个月届

满”

（2）无民事行为能力人或者限制民事行为能力人没有法定

代理人，或者法定代理人死亡、丧失民事行为能力、丧失

代理权。

（3）继承开始后未确定继承人或者遗产管理人

（4）权利人被义务人或者其他人控制。

（5）其他导致权利人不能行使请求权的障碍。

中断

（1）权利人向义务人提出履行请求的

在诉讼时效期

间内

“归零”+

“重新”计算

（2）义务人同意履行义务的

（3）权利人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的

（4）与提起诉讼或者申请仲裁具有同等效力的其他情形


